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明秀分院

生活垃圾处理有偿服务需求方案

一、项目名称：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明秀分院生活垃圾处理有偿服务。

二、服务范围：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明秀分院公共场地（地址：南宁市明秀东路234号）。
三、服务期限：服务3年（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一年一签，每年底经满意度调查达到90分（含）以上方可签订下一年度服务合同。
四、项目预算：1.56万元/年，3年合计4.68万元。

五、服务内容及要求：

1.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需做到“日产日清”，无积存。

2.非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不得漏收、散落、停运垃圾。

3.在服务期间，需爱护公共设施，如操作不当造成公共设施损坏，应照价赔偿。

4.垃圾收集时间：6:00~13:00，每天收运一次。

5.服务期间工作人员须穿工作服，佩戴工牌，语言礼貌。

6.服务期间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医院工作人员的管理。
六、服务质量评价表：

	服务内容及要求
	分值
	质量评价标准
	评分
	备注

	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需做到“日产日清”，无积存。
	20
	1.随机检查发现无法做到“日产日清”的扣2分/次。

2.随机检查发现有垃圾积存现象的扣1分/次。
	
	

	非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不得漏收、散落、停运垃圾。
	40
	1.随机检查发现有漏收垃圾现象的扣2分/次。

2.随机检查发现有散落垃圾现象的扣1分/次。

3.发现有无故停运垃圾现象的扣10分/次。
	
	

	在服务期间，需爱护公共设施，如操作不当造成公共设施损坏，应照价赔偿。
	10
	因工作人员原因造成公共设施损坏现象的扣5分/次。
	
	

	垃圾收集时间：6:00~13:00，每天收运一次。
	10
	随机检查发现工作人员不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收运垃圾现象的扣1分/次。
	
	

	服务期间工作人员须穿工作服，佩戴工牌，语言礼貌。
	10
	随机检查发现工作人员在为我院提供服务期间存在不穿工作服或不佩戴工牌或态度不端现象的扣1分/次。
	
	

	服务期间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医院工作人员的管理。
	10
	工作人员在为我院提供服务期间存在不服从医院工作人员管理现象的扣1分/次。
	
	


